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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盐 城 市 财 政 局
盐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盐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盐财购〔2022〕27 号

转发财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
关于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

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

市本级主管预算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：

现将省财政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《转

发财政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扩大政府采

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》（苏财

购〔2022〕9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贯彻

意见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本地区实施方案，

明确职责分工，加强协调配合，积极开展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

促进建筑品质提升工作，确保政策取得实效。财政部门要组织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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